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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事项适用于新平县行政区域内，符合《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并决定使用个体工商户名称的有经营能力的公民。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国家工商总局令第38号，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管全国个体工商户名称的登记管理工作。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本地区个体工商户的名称登记管理工作。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大中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是个体工商户名称的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可以委托工商行政管理所以登记机关名义办理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第五条:“个体工商户决定使用名称的，应当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核准登记后方可使用。一户个体工商户只准使用一个名称。”

实施机关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法定登记机关，委托辖区内市场监督管理所办理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登记。

办件类型

办件类型：即办件、承诺件

办理方式：网上办、马上办、一次办

五、许可条件

    （一）予以批准的条件：
符合《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

（二）不予批准情形

不符合《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六、申请材料

表1 申请登记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数量要求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原件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网上下载或窗口索取、自备


	由投资人签署。

	2
	投资人身份证
	□原件

■复印件
	1份
	
	真实有效、完整齐全。

	3
	投资人签署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

■复印件
	1份
	
	委托办理的提交。


表2 申请延期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数量要求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原件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网上下载或

窗口索取、自备

由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全体投资人签署，填写完整齐全、文字清晰、法定代表人签字。

	2
	投资人身份证
	■原件

□复印件
	1份
	
	真实有效，完整齐全。

	3
	投资人签署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

□复印件
	1份
	
	委托办理的提交。

	4
	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原件

□复印件
	1份
	
	申请延期时交回


七、办结时限

受理时限：当场

法定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当场办结（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

八、许可收费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九、办理流程
（一）申请

 1、窗口受理

提交地点：新平县各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平县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联系方式汇总表

	序号
	管理所
	地址
	联系电话

	1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桂山管理所
	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13号
	0877－7011049

	2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古城管理所
	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13号
	0877－7771042

	3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平甸管理所
	新平县古城街道纳溪社区纳溪村298号
	0877－7771043

	4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扬武管理所
	新平县扬武镇扬武大道11号
	0877－7776930

	5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化管理所
	新平县新化乡古林路乡政府2楼
	0877－6282965

	6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厂管理所
	新平县老厂乡利民路1号乡政府2楼
	0877－7660228


	  7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者竜管理所
	新平县者竜乡乾坤路10号老乡政府1楼
	0877－7771042

	8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水塘管理所
	新平县水塘镇湖明路46号
	0877－7990141

	9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戛洒管理所
	新平县戛洒镇聚宝路1号
	0877－7391011

	10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漠沙管理所
	新平县漠沙镇文化路2号附1号
	0877－7881982

	11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建兴管理所
	新平县建兴乡马鹿大道1号
	0877－7397613

	12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平掌管理所
	新平县平掌乡平安路23号文化事务中心2楼
	0877－7011293


提交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二）受理

新平县各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收到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当场受理。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审核

   经审核，符合许可条件的，当场作出核准登记决定；对不符合条件的，当场作出不予核准登记决定。

  （四）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根据审核结果，登记机关制作相应文书，当场发给申请人《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不予登记通知书。

十、许可服务

（一）许可咨询

1.窗口咨询

申请人可以向该申请事项接收窗口进行现场咨询，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2.电话咨询

各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电话（详见各所联系方式汇总表），咨询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

新平县各市场监督管理所联系方式汇总表

	序号
	管理所
	地址
	联系电话

	1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桂山管理所
	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13号
	0877－7011049

	2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古城管理所
	新平县桂山街道河滨路13号
	0877－7771042

	3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平甸管理所
	新平县古城街道纳溪社区纳溪村298号
	0877－7771043

	4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扬武管理所
	新平县扬武镇扬武大道11号
	0877－7776930

	5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化管理所
	新平县新化乡古林路乡政府2楼
	0877－6282965

	6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老厂管理所
	新平县老厂乡利民路1号乡政府2楼
	0877－7660228


	 7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者竜管理所
	新平县者竜乡乾坤路10号老乡政府1楼
	0877－7771042

	8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水塘管理所
	新平县水塘镇湖明路46号
	0877－7990141

	9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戛洒管理所
	新平县戛洒镇聚宝路1号
	0877－7391011

	10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漠沙管理所
	新平县漠沙镇文化路2号附1号
	0877－7881982

	11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建兴管理所
	新平县建兴乡马鹿大道1号
	0877－7397613

	12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平掌管理所
	新平县平掌乡平安路23号文化事务中心2楼
	0877－7011293


3.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将当场得到回复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该申请事项接收窗口进行现场查询或通过电话查询办理进程，查询电话见各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联系方式汇总表。
（三）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电话投诉：0877-7011293

网络投诉：http://www.ynaic.gov.cn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相关申请人认为登记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行政复议的部门：玉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新平县人民政府。

相关申请人认为登记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诉讼的部门：新平县人民法院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关于管辖规定确定。

十一、相关文书、表单
    在受理窗口领取，或到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下载（http://www.ynaic.gov.cn）。

十二、附件

附件 

                 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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